在苏建筑施工企业工人工资支付保函
苏州市总工会： 
           （以下简称被保证人）承接了位于              的建筑施工工程，并与发包方                        签订了合同编号            的建筑施工合同，工程内容为                  ，承包范围为                 ，建设工程合同金额               ，开工日期为        ，竣工日期         。根据《苏州市市区建筑业企业工资支付担保暂行办法》的规定，保证期限一般为提交工资支付担保之日起至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该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报告后60天止。被保证人现已委托           为其向贵单位提供工人工资支付保证，保证金额为工程合同额的10%，即        元（大写）。为确保被保证人按时支付工人工资，我单位同意为被保证人向贵单位在上述工程项目的工人工资保证金总额的范围内，承担一般责任保证。本保函保证期限为自开立之日起，至工程所在地建设领域清欠管理部门出具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确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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